
关于教师申请在职攻读博士、硕士研究生的流程

本人向所在部门提出书面
申请

每年 3 月各部门向人事处提交

年度培养计划，并填写《教职工

报考在职博士或硕士研究生推

荐表》

人事处下达培养指标

纳入计划的教职工在人事处

网页“下载中心”下载《教职

工报考在职博士或硕士研究

生审批表》

上报人事处

到指定培养单位办理考试报名手续

正式录取后，到人事处签定服务期合同

学习结束后，到人事处办理登

记、报销手续


